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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市天

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本所

律师列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

东大会有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

件的原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等文件，同时听取了公

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承诺：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所有资料（包括但

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和陈述都是真实、完

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委托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

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不保证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后相关法律或政策在解释上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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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废除、修正、补充解释）或司法机关出具的裁判文书均不会影响发表于本

法律意见书中的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

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

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之目的而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

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

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

文件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7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2. 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载

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

这份通知里，对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方式、时间、地点进行了明确，也说

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同时明确

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股东登记日以及会议联系人

姓名和电话号码 。 

3．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日，公司董事会收

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股东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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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临时提案。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4. 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载

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该通知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进一步完

善了股东大会的相关信息。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议案内容与

通知所载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二）14∶30 在广东

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6001 号深圳广电文创中心 23 层公司 2301 会议室如期召

开。董事长张育民因公未能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一致推举董事林杨主持本次会议。 

2.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股东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3 日 9∶15 - 9∶

25、9∶30 - 11∶30、13∶00 -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3 日 9∶15 -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议案内容与

通知所载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的召集行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召集本次

股东大会的资格。相关董事会决议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载，符合信息披露

的要求。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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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截至 2025 年 5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上述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本所律师。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193 人，代表股份合计

593,885,993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2,559,160 股的 73.9990%。具体情况如下: 

(一)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经公司证券投资部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委托代理人共 4 人，享有表决权股份 590,205,3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3.5404% 。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均具备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二)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中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

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直接投票的股东共计 189 名，享有表决权

股份 3,680,6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86 %。 

(三)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91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 66,950,3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421 %。其中： 

现场出席 2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3,269,719 股；  

通过网络投票 189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80,613 股。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法律意见书 

第 5 页 共 12 页 

(四) 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在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根据《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及《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包括：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除累积投票议案（即议

案 11）以外的全部议案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2024 年度董事会报告》  

2.00 《2024 年度监事会报告》  

3.00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00 《关于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6.00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

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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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8.00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9.0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10.00 《关于补充预计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深圳广

播电影电视集团（持

有 463,662,061 股）

回避表决 

累积投票

提案 

提案 11为等额选举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1.01 选举赵为纲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02 选举吕兵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03 选举王薇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且与

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致，不存在对通知中未列明事项进行表决或修改原议案、

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五、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表决方式和计票规则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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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股东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会议通知的规定，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

方式中的一种。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

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二)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通知所述内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通

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也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履

行了全部议程并以书面方式对所议议案进行了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进行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按照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

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1.审议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

（股） 

1.00《2024 年度董

事会报告》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36,596 326,317 17,700 

合计 593,541,976 326,317 17,7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606,315 326,317 17,700 

2.00《2024年度监事

会报告》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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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情况 3,339,596 326,317  14,700 

合计 593,544,976 326,317  14,7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609,315 326,317  14,700 

3.00《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36,596 326,317  17,700 

合计 593,541,976 326,317  17,7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606,315 326,317  17,700 

4.00《2025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44,996 317,917 17,700 

合计 593,550,376 317,917 17,7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614,715 317,917 17,700 

5.00《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38,196 327,917 14,500 

合计 593,543,576 327,917 14,5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607,915 327,917 14,500 

6.00 公司《2024 年

年 度 报 告 》 及

《2024 年年度报告

摘要》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37,896 316,217 26,500 

合计 593,543,276 316,217 2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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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607,615 316,217 26,500 

7.00《关于续聘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支

付其报酬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17,024 337,017 26,572 

合计 593,522,404 337,017 26,572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586,743 337,017 26,572 

8.00《关于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25,596 328,517 26,500 

合计 593,530,976 328,517 26,5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595,315 328,517 26,500 

9.00《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0 0 

网络投票情况 2,572,996 1,081,117 26,500 

合计 592,778,376 1,081,117 26,5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5,842,715 1,081,117 26,500 

10.00《关于补充预

计 2025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26,543,319  0 0 

网络投票情况 3,320,296 328,617  31,700 

合计 129,863,615 328,617  31,700 

其中中小投资

者投票情况 66,590,015 328,617  31,700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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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票数） 

11.01 选举赵为纲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网络投票情况 2,800,373 

合计 593,005,753 

其中中小投资者

投票情况 66,070,092 

11.02 选举吕兵兵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网络投票情况 2,807,327 

合计 593,012,707 

其中中小投资者

投 票情况 
66,077,046 

11.03 选举王薇女士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现场投票情况 590,205,380 

网络投票情况 2,798,331 

合计 593,003,711 

其中中小投资者

投 票情况 
66,068,050 

表决结果：通过。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

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                                         

 

 法律意见书 

第 11 页 共 12 页 

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署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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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童新                                                                                       陈嘉煜 

                                                                                         ____________________ 

                                                                                           童干   

 

 

2025 年 5 月 13 日 

 

 

 


